
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饶信府办发〔2015〕11 号

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健康发

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各集

团公司、管委会：

《关于加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抓好组织落实。

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促进畜牧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畜禽养殖行为，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促进全区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江西省畜禽养殖管

理办法》（赣府令第 205 号）和《关于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饶府厅发〔2014〕8 号)精神，结合我

区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治理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市

有关文件精神，以保障农村环境安全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

发展为目标，以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为主线，

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激励引导、综合治理，加强技术

指导，强化执法监督，建立和完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长效机

制，切实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为规范畜禽养殖行为，推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实现粪污

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生

态养殖业，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畜牧业，

实现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原则。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科学建设，生态优先，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把节



能减排要求贯穿到畜禽生产全过程，提高全区畜禽健康养殖

水平。

二是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原则。加快新品种、新技术引进

与推广，及时掌握市场需求信息，大力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

畜禽养殖业和特色产业。

三是坚持龙头带动原则。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作用，加

快推进产业化经营和品牌建设，依托现有资源，培育企业树

立品牌意识，提升全区畜牧业生产发展水平。

四是坚持节约用地的原则。严格审批养殖用地，因地制宜，

合理规划畜禽养殖用地，将畜禽养殖用地纳入当地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防止随意建栏，提高土地利用率。

（三）治理目标

到 2020 年，全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率

达到 90%以上、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80%以上，畜禽养殖

污染问题得到遏止，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根本性好转。其中：

年出栏生猪 500 头以上、出栏肉禽 5 万羽以上、存栏蛋禽 1

万羽以上、出栏肉牛 200 头以上、存栏奶牛 50 头以上的规

模养殖场建有配套的粪污处理与利用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行。

二、严格规范畜禽养殖行为

（一）对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要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所有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排放污染物必须符合国家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区畜牧兽



医、环保等部门要加强对全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的检

查。对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

或造成周围环境严重污染的畜禽养殖场（小区），环保部门

要对其进行限期治理。被列为限期治理的畜禽养殖场（小区）

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并定期报告污染治理情况，治

理完成后由区环保部门会同畜牧兽医部门组织验收，验收不

合格的，要停止养殖活动，直至验收合格为止。

（二）对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执行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

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畜

牧业发展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

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猪常年存栏 3000 头以上、牛常年存

栏 600 头以上、奶牛常年存栏 500 头以上、家禽常年存笼 1

0 万羽以上的大型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其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

记表。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三同时”制度。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并落实畜禽废渣综合利用措施。凡未经环评审批

的畜禽养殖场（小区），不得开工建设。

（三）积极鼓励分散养殖向养殖小区转移

在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过程中，应当统筹安排，

将规模化畜禽养殖用地纳入规划，落实养殖用地。在规范和



促进养殖业发展的同时，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清洁工程，

积极鼓励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小区），引导农民建立养殖小

区，使分散养殖逐步向养殖小区转移，促进养殖业走向生产

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实现分散养殖污染集中治理。

三、加快构建现代畜牧业体系

（一）科学划分畜禽养殖区域

根据我区土地拥有量、区位优势和本区域环境承载量，

按照“因地制宜、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立畜

牧业与种植业相统一的农业生态循环体系，构建我区环境友

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现代畜牧业，将畜牧业养殖用地纳入城

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划分畜禽禁养区、控养区和可养

区，划分区域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重点考虑好河道沿线

流域、生活饮用水源、交通要道、风景名胜区、城市规划区

所涉及的区域性质，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划分单位。“三区”

划定后由国土部门、规划部门负责地理标注及绘制养殖区域

分布图。

1.禁养区范围：饶北河、信江河、丰溪河等河流沿岸一

公里内的区域,风景名胜区周边(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

和新老 320 国道 500 米范围涉及的区域，以及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它禁养区域。重点考虑城市规划区（空港区、高铁新

区）范围内的区域。在禁养区内禁止新办畜禽养殖场，已建



立的养殖场必须通过标准化改造达到畜禽饲养粪污标准排

放，否则予以关停、搬迁或转产。

2.控养区范围：养殖密度较大，防疫条件较差，土地承载

消纳能力相对饱和，可能给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区域。饮用

水源的准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原则上只允许少量

养殖，限制建设任何品种的养殖场。控养区内要降低养殖密

度，减少畜禽饲养量，控制新建养殖场，防止超过当地环境

承受能力。在控养区内应根据城镇发展规划和区域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要求，严格控制畜禽养殖。

3.可养区范围：除禁养区和限养区以外的其它区域为可养

区，即畜牧业发展区。各地在制定规划时可划出一定生产区

域用于建立畜禽养殖小区或规模化养殖场，并实行污染物集

中治理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可养区内的养殖场要分期分批进

行综合治理，通过技术改造达到国家规定粪污排放标准。在

可养区内新建畜禽养殖场（小区）必须依法按程序向有关部

门报批备案。

（二）合理安排畜牧业发展用地

要坚持节约用地的原则，依法严格审批养殖用地，合理

使用畜牧业发展用地。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鼓励利用

荒山、荒坡和废弃地兴建畜禽养殖场，禁止占用基本农田作

为畜牧业生产用地。规模化养殖中畜禽舍（含场区内通道）、

畜禽有机物处置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设施农业生



产中必需配套的检验检疫监测、动植物疫病虫害防控等技术

设施以及必要管理用房用地；设施农业生产中必需配套的畜

禽养殖粪便、污水等废弃物收集、存储、处理等环保设施用

地，生物质（有机）肥料生产设施用地；生产设施、附属设

施和配套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其性质属

于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生产结束后，经营者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土地复垦，占用耕地

的应复垦为耕地。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

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7%以内（其中，规模化养牛、养羊的

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比例控制在 10%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5

亩。

四、切实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

（一）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和清洁养殖技术

要高度重视畜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把保护环

境和维护生态平衡放在突出位置，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行“猪—沼—果”、

“猪—沼—林”等生态养殖模式，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推

广清洁养殖技术，严格控制畜禽养殖及生物环境，合理利用

粪污等资源。新建、改建、扩建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必

须配套建设对畜禽粪便、废水和其它固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

用的沼气池等设施或者其它无害化处理设施；坚持人畜分离，

尽快改变散养的落后生产方式，引导农民进入养殖小区饲养，



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提高动物防疫水平和畜

禽养殖效益。

（二）大力推广良种良法

要充分依托人才和科技优势，大力推广畜禽良种，加快

发展生猪、肉牛、肉羊、兔子、肉鸽子等畜禽和特种养殖，

适度发展对环境影响大的养殖品种，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

济效益。

（三）加大畜牧业技术推广力度

要加强基层畜牧兽医推广体系建设，保障动物防检员和

协防员待遇和防疫经费，保障人员专职专用、经费专款专用；

同时要切实抓好畜禽品种改良、动物疫病诊断及综合防治、

饲料配制、集约化饲养等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提高全区畜牧

业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

五、努力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一）加强疫病防控体系建设

要切实落实防控责任制，强化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等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做到联防联控，着力构建动物

防疫的应急机制和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组织指挥系统、预警

预报系统、防疫监督系统、疫情控制系统，狠抓以疫情监测、

强制免疫、消毒灭源、检疫监督和疫情处置等为重点的防控

措施的落实，全面提高我区畜禽疫病科学防控水平，保障畜

牧业健康发展。



（二）完善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区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产品监管部门要加大畜

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上下

联动配套先进设备、高效运转的畜产品质量监管网络体系。

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建立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强

化畜禽养殖档案管理，确保上市畜产品的质量安全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三）加强畜产品绿色品牌建设

要充分发挥我区的生态资源优势，积极鼓励和支持畜牧

业龙头企业重点培育有一定市场基础和品牌优势的特色品

种，着力打造一批畜产品绿色品牌。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畜牧

企业申报产品认证，培育一批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品牌，

争创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提高全区畜禽产品的知名度和竞

争力。

六、营造良好环境，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要把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作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措施，作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

作；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协调解决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大力鼓励和扶持

养殖业发展。同时，要结合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进一步强化生态优先意识，使生产、生活、环境相协

调，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二）加强部门配合、依法严把准入关

要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加强对畜禽养殖场

（小区）规划建设指导，依法实施监督管理。新建畜禽规模

养殖场（小区）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畜牧业发展规划，

经营主体在征得当地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同意的基础

上，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具体为：

1.到区畜牧兽医局申报备案手续；

2.到区林业局办理涉及占用林地的审批手续；

3.到区国土资源分局办理涉及农用地转用的审批手续；

4.到区环保分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5.项目建成后，到区环保分局申请进行试生产，核准试

生产后三个月内向环评审批部门申请进行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现有或新建成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排放污染物环

保部门验收符合要求的，由环评审批部门出具验收合格意见，

区畜牧兽医局在审核动物防疫条件时，要严格依法审查相应

的环保条件，对环保验收不合格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

不得发放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三）加大对畜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经营主体争取国家畜禽规模养

殖场沼气工程建设、标准化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

省生态畜牧小区（规模化养殖场）沼气工程以奖代补等项目，

用于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要加大对畜牧业扶持资金

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畜牧业生产，建立多元化投入

机制，扶持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的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改善畜牧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不

断提高养殖业的环保水平，把畜牧业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的优质高效产业，实现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要加大对畜牧业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

经营主体依法养殖、环保养殖的意识。畜牧兽医、林业、国

土、环保、工商等部门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禁养区内的

各类规模养殖场（小区）进行全面清理，对控养区和可养区

各类规模养殖场（小区）排放污染物在限期内达不到要求的，

依法予以取缔或停止养殖活动，对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

依法进行查处，逐步强化对畜禽养殖业环境的规范管理，促

进全区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附件：信州区畜禽养殖区划分明细表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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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道

划

分

区

禁

养

区

民

主

村、

龙

潭

村

刘家坞村、

东瓦窑村、

滩头村

车头村、四

吉村、畴口

村、解放

村、汪家

园、同心

村、塔水村

向阳村（大

厅、 何家、

龙门）、 青

岩村（毛

阍、 田坂、

朱家、 郑

家）、 东

风村（埠头

街）

灵溪村（灵

溪街、童

家） 邵

新村（邵

坞）、松山

村、胜利

村、丁洲

村、灵溪

村、淤里

村、灵湖

村、邵新

村、灵溪街

道居委会

十里村（下

黄）、 盘石

村、下潭

村 狮山村、

光明

村 王村

村（排楼

底）、溪边

村（十五里、

南山底、溪

边、垅

山）

下源村（郑

村、郑村湾

里、下源亭

子、 下

源） 青

石村（占村

坞、郑家、

黄店、坳里）

五石村（丁

家山、刘家、

龚家

渡） 下湖

村（白石墩、

上湖、下湖、

广阍坞、双

塘） 管

家村（溪边、

灵山

底）

东塘村（簸

箕湾）、秦

峰村（赵家、

北塘、严

家） 路

底村（郑宅、

后村、大

坂） 占

村村（黄泥、

杨门、茶

湾） 老

坞村（翁家

山）

控

养

区

郭

门

村、

沽

塘

村

刘家坞村

（七里门、

郑家坳、刘

家坞、枫树

坳） 东

瓦窑村（上

水尾、下水

尾、洪家、

下山

坳） 滩

头村（画眉

垅）

茅家岭村

（高山、庙

前）

周田村（新

开塘、石

底、里珠）

张家村、日

升村、龙泉

村

中潭村、西

园村 团结

村（周村、

包家弄）

五石村（五

石墩）

可

养

无 无 无 龙头村、沙

溪村、何家

无 朝阳村、青

金村

霍村村、新

塘村



区 村、油坞村、

英塘村、宋

宅村、西坂

村、沿岭村、

白石村

备注：1、水南街道未定性的自然村列入禁养区。 2、茅家岭村、周田村未定性

的自然村列入禁养区。3、沙溪镇未定性的自然村列入可养区。4、秦峰镇未定性

的自然村列入可养区。5、朝阳镇未定性的自然村列入可养区，十里村未定性的

自然村为控养区。6、灵溪村、邵新村未定性的自然村列入控养区。7、东市、西

市街道辖区为禁养区。


